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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宇滔議員

敦促房屋局依法履職推動成立管理機關及協助解決樓宇管理糾紛

根據澳門都更公司的報告，本澳樓齡超過30年的樓宇總數達4800座，佔
樓宇總數達三分之二，當中有近2000幢屬無「管理機關、管理公司及住
戶管理」的「三無大廈」，由於長期缺乏妥善管理及保養維修，不少樓
宇狀況極不理想。再者，即使不屬「三無大廈」，不少樓宇也由於出現
管理糾紛或爭議，導致大廈無法得到有效管理及定期維修，不單影響住
戶的生活質素，大廈外牆及窗戶的日久失修，造成外牆剝落甚至飛窗落
街等，嚴重威脅市民人身安全。

為提高分層建築物所有人對樓宇共同部分的管理意識，促使大廈成立管
理機關，政府2018年正式生效的《分層建築物共同部分的管理法律制度》
（下稱「分層制度」），確實大大簡化管理機關成立門檻，亦有措施避
免出現一廈兩管等問題，只要政府著力推動業主組成管委會管好自己大
廈，應可大大提升住戶管理大廈的積極性。

但房屋局不單未有履行職責把握「分層制度」生效的契機，推動和鼓勵
業主成立管理機關。相反，在《組織法》無變的情況下，近年房屋局對
私人大廈管理的介入和支援程度，近乎出現一百八十度轉變，由過去積
極派員到場協助大廈成立管理機關，到今日基本不派員到場協助私人大
廈成立管理機關，只通過「樓宇管理資助計劃」資助部分召開業主大會
的費用，及提供網上宣傳資訊等。

據房局屋資料，截至今年2月24日已寄存會議錄的有效管理機關數目共
有813個，約為本澳所有樓宇的十分之一，且較2021年10月只增加了73
個，成效明顯未如理想。

此外，近年本澳涉及樓宇共有部分的管理及各種糾紛多於繁星，本人或
是其他社會團體都曾經收過大量相關求助。但房屋局公佈的數據，「協
助解決分層建築物所有人、管理機關及分層建築物管理企業之間的爭議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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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個案統計竟多次為零。必須指出，房屋局組織法列表上述工作是樓宇
管理廳的職權，但現時每當大廈業主、管理機關或管理公司出現糾紛爭
議，房屋局只著業主倘無法自行解決，只能通過向檢察院作出檢舉，訴
諸司法程序，做法明顯違返組織法的規定。

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2018年「分層制度」生效後，只要房屋局按其組織法切實執行「鼓
勵及協助履行適用於分層建築物管理的法例及規章規定的義務」的職責，
應可大大提升住戶管理大廈的積極性，但新法生效四年多，本澳仍僅有
約十分之一的大廈存有有效的管理機關，顯示當局明顯未能履行法定職
責？在組織法未作任何修改下，房屋局由過去積極派員到場協助大廈成
立管理機關，到今日基本不派員到場協助私人大廈成立管理機關的原因
是什麼？現時本澳有多少個分層建築物，當中有多少仍然未成立管理機
關？當局如何提升擁有有效管理機關大廈的比例？

二、在當局公佈的數據中，「協助解決樓宇管理糾紛」的個案統計多次
為零，明顯與目前的事實不符，也突顯當局未依法履責，當局有否檢討
原因？「分層制度」生效後，當局收到多少涉及樓宇管理的糾紛及查詢
個案？有何實措施落實「協助解決分層建築物所有人、管理機關及分層
建築物管理企業之間的爭議」的法定職能？

三、「分層制度」列明於法律生效三年後檢討，當局有否檢視和分析該
法律的執行情況和實施過程中遇到的問題？會否收集社會大眾對相關法
律制度的執行意見和建議，對該法作出修訂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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